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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晨　焦志勇　任蜀闽：赡养义务转让冲
击传统观念

孙春晨　焦志勇　任蜀闽

编者按： 
　　今年1月21日《北京青年报》载“赡养义务也能转让”一文，报道了四川都江堰法院判决我

国首例转让赡养义务案，引起了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一些专家、学者以及网民也对此案积

极地发表意见，争论的焦点是：转让赡养义务有法律依据吗？转让赡养义务符合伦理道德规范

吗？本刊以都江堰法院的判案为例，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的孙春晨博士、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焦志勇、都江堰法院主审法官任蜀闽，对此案的判决及引发的相

关法律和社会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 

案情回顾： 
　　据都江堰法院介绍，都江堰青城山镇人马川（化名）于1997年11月分得家产——房屋三

间，并负责赡养其母亲。不久，马川迁居到郫县，因无法赡养母亲，便与其妹妹马君（化名）

于1997年12月签订了一份《关于转让房屋及赡养老人的协议》。协议约定：马川将自己的房产

转让给其妹马君，并由妹妹负责供养母亲，其母亲对此表示同意。于是，此协议得以顺利实

施。

　　不料，2000年底，马川却将其妹马君告上法庭，理由一，当年他与妹妹的协议是房屋赠与

合同，未办理公证，应按无效合同予以撤销；二，转让赡养义务违反了法律规定，协议内容不

合法。

　　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而争议的焦点是，转让协议的合法

性。经审理，法院判定该协议的性质是有偿转让而非无偿赠与，即转让协议在法律上是合法有

效的、符合道德规范的。因为妹妹取得房屋所有权正是以代哥哥履行赡养母亲义务为代价的，

且母亲对子女的转让也表示同意。对于赡养义务可否在被赡养人之间转让，法律却没有明确规

定，因此，法院驳回了马川的诉讼请求。 

　　赡养人约定转让赡养义务，法无明文，但情理可容。 
　　任蜀闽法官:赡养义务可否在赡养人之间转让，法律上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这样义务：“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定协

议，并征得老年人同意。”其中并没有关于本案所涉及赡养义务能否转让的明确规定。在审判

实践中也很少遇到这类问题，无以借鉴。因此，我在审理此案时把握住以下原则：一、赡养父

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无论子女们签定怎样的协议都要体现赡养父母的原则；二、赡养义务的

转让是否损害了父母的合法权益，父母是否同意。根据这两个原则，结合此案案情，我认为，

马川兄妹的转让协议因征得了被赡养母亲的同意，且妹妹也依约履行了协议，并未损害母亲的

合法权益，故该转让协议在法律上、道德上都应认定是合法有效的。 

　　孙春晨：从本案的案情看，都江堰法院对转让赡养义务案所做的判决，没有违反有关赡养

的基本伦理要求。首先，作为当事人的马君履行了与其兄签定的协议，承担了赡养老人的义

务；其次，被赡养的老人认可了协议内容，自愿接受女儿对其的赡养行为；第三，老人没有对

女儿的赡养行为提出异议，事实上已经表明老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能够安度晚年。 
　　 
　　本案被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是“赡养义务可否转让”的问题。在这里，需要区分狭义的赡养义



务和广义的赡养义务。如果把前者看作是仅限于物质生活上的赡养，只是为老人提供必要的生

活条件和保障，那么这样的义务是可以转让的；后者则不仅包括物质生活上的赡养，还有对老

人精神生活的关怀、与老人感情上的沟通、给老人心灵的慰藉等非物质性的义务，这样的赡养

义务是不能转让的。只有从广义上理解赡养义务，才能从根本上维护被赡养人的权利和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案的判决，并不意味着另一当事人马川转让了全部的赡养义务、可以不承

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实际上这只是赡养义务的部分转让（物质生活部分），而他对老人的非物

质性的赡养义务依然存在。 

　　焦志勇：我认为法院对此案的判决是对的。因为，根据修改后的《婚姻法》第21条的规

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至于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扶助义务，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理

解：其一，对父母的赡养和扶助。所谓赡养，主要是指子女在物质上为父母提供必须的生活用

品和费用的行为，即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因此，赡养扶助义务的主体应当是具有独立生活能

力的成年子女。所谓扶助，是指子女在精神、感情上对父母的尊敬，关心和照顾。子女对于丧

失劳动能力、生活确有困难的父母，必须自觉地履行赡养扶助的义务。法律意义上的“赡养扶

助”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讲的“尽孝”的重要内容。由于赡养具有较强的经济性质，所以在物质条

件有保证的前提下，是可以有偿转让其子女赡养义务的，但赡养人的扶助具有很强的亲子性

质,所以扶助义务是不可以转让的。 

　　其二，子女赡养扶助父母既是无期限的，也不得附加任何条件。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

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扶助义务。无论子女是否与父母居住在一起，都应当根据父母的

实际需要履行赡养扶助的义务。赡养的方式既可以是与父母共同生活直接履行赡养义务，也可

采用提供生活费用的方式承担经济责任。因此就本案而言，原、被告都有赡养其母的法定义

务，正是由于原告远在温江的缘故，无法在母亲身边尽孝，原告以其转让房屋的方式由被告代

行赡养义务，可以讲是符合《婚姻法》中对子女赡养父母规定的立法宗旨和原则精神的，原告

以房屋的转让是以其应履行的物质上赡养义务为对价的，因此，其协议本身是合法的。 

　　判决的意义，远远超过此案本身 

　　孙春晨：由这起转让赡养义务案，可以引发我们对未来中国社会赡养问题的思考。随着独

生子女一代的长大成人以及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四二一”家庭模式会大量出现，必然给赡养问

题带来新的挑战，同时也将带来赡养伦理观念上的变革。出于工作竞争和生活压力的考虑，如

果做儿女的不能做到天天照顾老人的衣食住行，对老人的物质性赡养采取请人在家照顾、委托

他人照顾或送养老院等方式来处理，这样做不是不孝，也不是不尽赡养义务，而是一种新的赡

养途径，是合乎伦理要求的，我们要打破赡养老人凡事必由儿女亲历所为的传统伦理观念，接

受社会化赡养老人的新伦理观。但应该指出的是，采取社会化赡养方式时，必须处理好以下的

伦理关系：一是要和被赡养人沟通，征得他们的同意，尊重他们的自主权和选择权；二是要明

确社会化赡养只是赡养义务的部分转让，不能将被赡养人一推了之；三是要与被赡养人保持密

切的亲情联系，这种精神上的慰藉和关怀也许是被赡养人尤其是老人更希望得到的。 

　　任蜀闽法官：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在逐渐拉大，社会人口流动性

也日益增强。过去那种四世同堂、父母在不远游、堂前尽孝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已经受到了冲

击。子女如何履行赡养义务，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热点问题。我认为，赡养人之间可以根据各

自的经济状况以及能否对老人进行生活上的实际照料等情况进行供养义务的约定、变更、转

让、替代等协议，但前提是以不损害被赡养人的利益为限。这样不仅保护了被赡养的合法权

益，也有利于子女各尽所能、履行赡养义务，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老年人受赡养的权利。

　　焦志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子女由于工作的需要，特别是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不能常

在父母身边尽孝，因此，“托付赡养”的确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养老方式，即在最大限度保护老年

人权益的前提下，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可以在赡养人之间就履行赡养义务签定协议，



并征得父母的同意。对此我国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应当对这种赡养义务有偿转让的方式予以肯

定，并对其赡养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加以规范。 

　　另外，社会上存在着一种看法，即子女对父母经济上的帮助，就是尽到了法律所讲的赡养

扶助义务，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和错误的。如果说赡养义务可以从物质上转让而得到履行的话，

子女对父母在精神上的扶助义务是不能转让的。我认为：对老人的精神慰藉（子女和父母间的

亲情关系）是除其子女外任何其他人或者单位都无法代替的，与病痛等肉体上的伤害相比，缺

乏子女精神慰藉对父母则是一种更大的伤害。因此，加强关于“子女赡养扶助父母”的法律宣传

不仅是我们社会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维护和保障我们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相关报道链接： 
　　据1月5日《检察日报》报道，近日在浙江乐清县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例：84岁的陈老翁因女

儿、女婿不与其往来而痛苦万分，在抵挡不住对女儿、女婿思念之情的情况下，老翁将女儿、

女婿告上法庭，诉请他们常回家看看。法院判其女儿每月看望老翁两次。 
据星辰在线网报道，在广东，一些身在远方的家庭中的儿女们，纷纷与亲戚、邻居、学生和养

老机构达成协议，以有偿的形式将部分赡养老人的义务拜托给了第三方。例如，住在五羊新城

的陈伯，今年75岁，其老伴68岁，两人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子女分别在北京和香港工

作。陈伯不愿意跟随子女一起到外地，子女也没有时间照顾两位老人的生活，请保姆老人又不

愿意。去年年底，陈伯老伴的一个远房亲戚——一对四十岁左右的夫妇来羊城打工，陈伯的子

女和这对夫妇达成协议，把空出的两间房给这对夫妇居住，不收房租，但这对夫妇要照顾老人

的生活，老人的生活开支和其他所需费用由两个子女负担，子女平时有空就回来看望老人。从

此，陈伯和老伴生活无忧，子女也能安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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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民主与法制》2004年3月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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